未缴纳社会保险承诺书

本人       (身份证号:                    )参加2026年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招聘聘用制法官助理考试,报考单位为            ，职位代码为        ，该职位招聘对象限于应届毕业生（含国家规定的2年择业期内高校毕业生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符合《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年考试招聘聘用制法官助理的公告(第一批)》所规定的应届毕业生身份条件，自20XX年 XX 月毕业后至今，未参加工作且未缴纳过社会保险。
上述情况如有隐瞒或不实，本人承诺愿意承担被取消面试或聘用资格的后果和责任。

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




注：需打印出来签字
